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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县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成效评估报告 

(简本)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按照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、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

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（试行）》（环办土壤[2018]41 号）

以及《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成效技术评估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

办土壤[2017]1953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单位受委托采取文件收集

与查阅、现场调研等方式，对照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、

《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和《绍兴市土壤污染防治工

作实施方案》等相关要求，对新昌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目标任

务完成情况、土壤污染防治政策制度建设情况、建设用地土壤

环境管理情况、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情况等工作进行综合评

估。 

二、评估结论与建议 

1.评估结论 

新昌县在土壤环境管理工作中基本落实了《土壤污染防治行

动计划》及浙江省、绍兴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目标任务和重

点工作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制，制定了土壤

污染防治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，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，有

效地保障了土壤环境安全。 

2.建议 

(1)继续深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，做好拟转住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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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地块的土壤环境调查工作，不断完善污染地

块（含疑似污染地块）名单，强化暂不开发利用地块风险管控，

并督促重点企业按照工矿用地管理办法落实污染防治工作。 

(2)进一步完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，并动态更新土壤环

境质量信息管理平台。加强环境信息公开，动态更新土壤环境重

点监管企业名单，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土壤环境状况。 

(3)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；做好土壤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

的宣传教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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